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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學生數112學年度尚
有123萬人，惟預計於
118學年度少於百萬人。

• 未來15年國小學生數預
估將減少將近40萬人左
右。

• 顯示臺灣已進入超低生
育水準時代，少子女化
趨勢亦衝擊整體教育系
統。

資料來源：教育部112年「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報告(112~127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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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少於50人小
學已達508所，相較102
學年度311所，增幅達
63.34%，占整體學校近
2成；小校林立現象將更
為普遍，近年更衍生諸
多小校裁併校爭議問題。

• 未來甚至將自小學延伸
至國中，形成骨牌效應，
此為我國國民教育之一
大警訊。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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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學年度50人以下國小以澎湖、花蓮、台東、
連江及嘉義縣為最多，則占該縣市學校數4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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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停辦案例

 大樹國小和山分校
 昭明國小新厝分校
 寶隆國小
 西門國小
 景義國小

屏東縣政府停辦案例

 南華國小
 車城國小保力分校
 東海國小太源分校
 土庫國小信國分班
 大明國小鳳明分班
 大新國小

彰化縣政府停辦案例

 永光國小
 頂庄國小
 潭墘國小(未備查)

基隆市政府停辦案例

 尚智國小
 月眉國小

嘉義縣政府停辦案例

 義竹國小頭竹分校
 碧潭國小
 灣潭國小

臺南市政府停辦案例

 後港國中

雲林縣政府停辦案例

口湖國小青蚶分校

• 108-112學年度合併或停辦國
中小計26校，其中停辦22校、
合併4校，以屏東縣最多。

• 另據報導，113年全國預計將
有18所國小停辦，為近10年最
多！

苗栗縣政府停辦案例

武榮國小

屏東縣高雄市彰化縣嘉義縣基隆市雲林縣臺南市苗栗縣

停辦數 6 4 3 3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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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資料來源：翻轉教育



停辦前地方政府得辦理混齡教學或編班及委託私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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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國中小合併
或停辦準則

(現為公立國中小
變更或停辦準則)

 106.1.9制定：學校合併或停辦應確保學生就學權益，學生總人數不滿50人之
學校，地方主管機關得鼓勵學校採取混齡編班、混齡教學方式，或將學校委
託私人辦理。

 112.12.18修正：學校之合併或停辦應確保學生就學權益，規模較小之學校，
地方主管機關得鼓勵學校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
學混齡教學及混齡編班實施辦法相關規定，採取混齡編班、混齡教學之方式，
或將學校委託私人辦理。

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發展條例

(106.12.6制定)

主管機關就偏遠地區學校之組織、人事及運作，得混齡編班或混齡教學，並依
需要彈性設置行政組織。

國民教育法
(112.6.21修正)

規模較小之學校，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得實施混齡教學或混齡編班；其實施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早於106年制定的偏鄉教育條例及公立國中小變更或停辦準則均提供地方政府辦理混
齡教學或編班之多元選擇，亦可委託私人辦理，或可依103年實驗教育三法透過鼓勵
教育創新與實驗，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112年6月修正國民教育法更
強調規模較小之學校得實施混齡教學或混齡編班，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調查發現:裁併小校前地方政府三種因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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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方政府依法實質掌握學校合併或停辦主導及決策權，現行所廢小校

多為偏鄉農村，涉及地方城鄉均衡發展，究竟協助小校「永續發展」或

是放任小校「安樂死」，端賴各地方政府首長重視程度，而有不同作法：

1 學校停辦前，先進行轉型發展計畫，並提供諮詢或輔導訪視機制，如：
高雄市、新北市、新竹縣、宜蘭縣、臺南市等。

• 高雄市109學年度學生總數未達40人國小共15

校，均提報「轉型優質永續發展3年計畫」並提

交教審會審查通過。

• 為協助各校落實永續發展3年計畫之執行，提供

學校建議，於每學年度到校進行輔導訪視。
本院訪視高雄木柵國小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案
例



調查發現:裁併小校前地方政府三種因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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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偏鄉學校茶山水教育資源中心，過去結合梅山鄉及阿里山鄉

等4所偏鄉學校，聯合舉辦校慶與校外教學活動、搭建學校軟硬體設

備與人力分享平臺、發展共學課程，共享教育資源。

• 雲林縣於110年將北港鎮越港分校改為越港國小，推動智慧教育中心，

向下紮根AI智慧教育；另106年將虎尾鎮拯民國小改制為公辦民營

實驗教育學校，成功轉型。

案
例

辦理學校停辦程序前，優先採分校或分班方式辦理，如：
嘉義縣：連續2年學生人數未達20人，得優先改制為分校或停辦。
雲林縣：當學年度有2個年級以上無學生者，應改制為隸屬其他學校

之分校。
花蓮縣：分數在15分以下者，優先改制分校或分班。

2



調查發現:裁併小校前地方政府三種因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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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諮詢專家學者指出

• 本院審酌諮詢專家學者意見，認為地方主管機關應深入了解學校經營困境，

並提供相應協助，且不應僅只以學生人數作為學校存廢標準，並應採漸進式

處理(如分校、分班、共學等)或試行轉型發展方案，以利小型學校轉型發展，

並減緩突襲式裁併校對於學生及社區之負面衝擊及影響。

國中小合併、停辦議題受到政治力極大影
響，當政府對於學校教育資源整合沒有明
確或持有特定想法時，皆可輕易從法令找
到切入點，作為強化自身既定立場合法性
藉口。

地方政府未思考學生就學
權益，50人以下學校可進
行混齡教學，但以人數目
標管理是非常不合理。

現行僅依人數就送專案評估未採取其他改制或輔導轉型手段，則只有
彰化縣、臺中市及南投縣。

3



2023/04/26彰化潭墘國小學生的陳情信

如果廢校，將無法再使用新
建好的圖書館以及上游泳課，
也會讓阿公、阿嬤必須帶他
們去更遠的學校上課，路途
遙遠且危險，希望潭墘國小
不要被消失…..等語

https://www.facebook.com/tahua.yeh/posts/pfbid0LVTcDcx2s25zhmNTH5QJKTG1wa7pFYXpeaE7Lzt4By5oDa3W2kLg3eSht5JLMy7ul


彰化縣政府4年內停辦大城鄉3所國小小校

• 據訴，彰化縣政府以少子女化招生不

足、節省公帑為由，陸續於109年及

110年關閉該縣大城鄉永光國小及頂庄

國小，又於112年關閉該鄉潭墘國小，

引發潭墘村民、學生及家長陳情抗議。

• 彰化縣國中小合併或停辦辦法第4條：

學校當學年度全校學生數（不含幼兒

園）本校人數40人以下、分校人數20

人以下，且新生人數未達10人者，應於

當年度11月20日前提出彰化縣小型學

校發展評估指標試算積分表及評估報告

書，送彰化縣政府辦理專案評估。 11

頂庄
國小

西港
國小

永光
國小

美豐
國小

110學年
度停辦

109學年
度停辦

112學年
度停辦



停辦小校應落實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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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審會
審議

公聽
會

專案
評估

地方政府應擬具校園空間利用與財務支援計畫，目的係期透過邀請學者專家、家長代表、
學校教職員代表、地方社區人士參與專案評估，從客觀評估項目瞭解學校狀況，與地方
政府共同研商學校可能發展方案。專案評估項目如：學生數、學區內學齡人口流失情形、
社區人口成長情形、與同級公立學校距離、與鄰近學校間公共交通工具、校齡、合併後
學校是否需再增建教室及設備、教室屋齡、社區或部落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社區對學
校之依賴程度、其他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目的係廣泛蒐集停辦學校學區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以作為後續各地方政府
審查之參考，學生亦可於上開公聽會中陳述意見，各地方政府亦於公聽會上就
相關人員等所提出之意見作成公聽會紀錄。

專案評估結果及公聽會紀錄等，必須送教育審議
委員會審議後，送教育部備查。參與人員依教育
基本法規定，包含教育學者專家、家長會、教師
會、教師工會、教師、社區、弱勢族群、教育及
學校行政人員等代表。

立法理由：明定民主參與程序
與後續空間利用規畫應納入程
序，讓與政策相關的各群體及
利害關係人得以參與決策並表
達意見。



彰化縣政府近年辦理小校專案評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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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鄉鎮市 學校名稱 學生人數 停辦結果及理由

108

大城鄉

頂庄國小 32 自109學年度停辦
永光國小

1. 未來5年新生人
數均未達10人

2. 108學年度跨區
就讀人數比例
47%

3. 縣府審查分數為
當年度最低分

潭墘國小 33

永光國小 38

芳苑鄉 ○○國小 38

埔鹽鄉 ○○國小 40

年度 鄉鎮市 學校名稱 學生人數 停辦結果與理由

109

大城鄉
潭墘國小 28

自110學年度停辦
頂庄國小

1. 未來5年新生人
數均未達10人

2. 縣府審查分數部
分為當年度最低
分

頂庄國小 33

竹塘鄉
○○國小 35

○○國小 36

埔鹽鄉 ○○國小 36

永靖鄉 ○○國小 38

年度 鄉鎮市 學校名稱 學生人數 評估結果

110

大城鄉 潭墘國小 29
1. 學校經濟規模也是

很重要，應思考預
算及師資最佳化。

2. 請學校設立KPI，
檢視可否降低學習
扶助未通過率，並
思考學校特色。

溪州鄉
○○國小 35

○○國小 40

永靖鄉 ○○國小 36

年度 鄉鎮市 學校名稱 學生人數 停辦結果及理由

111

大城鄉
潭墘國小 29 自112學年度

停辦潭墘國小
1. 未來5年新生人數

均未達10人
2. 113、114學年度新

生均僅有2人
3. 連續4年進入專案

評估，學生人數未
有明顯成長

○○國小 33

溪州鄉 ○○國小 34

永靖鄉 ○○國小 34

竹塘鄉 ○○國小 35



調查發現:彰化縣政府停辦潭墘國小未凝聚社區共識、踐行程序正義

彰化縣政府辦理5校專案評估，決議：
1.針對少子化趨勢下，導致學區學生數不
足，應採因應小校資源放大，實施個別化
教育，突破教學困境；學校應思考如何發
揮學校特色及優勢，吸引學生就學。

2.學校辦學在於學習力及財政，而學習力
考量優於財政考量，學校應針對少子化實
施個別化教育及KPI指標。

14

111.12.9

未見有何討論潭墘國小
停辦事宜！

專案
評估

期透過邀請學者專家、家長代表、學校教職員代表、地方社區人士參與
專案評估，從客觀評估項目瞭解學校狀況，與地方政府共同研商學校可
能發展方案。

112.1.16
彰化縣教育處簽呈：經查潭墘國小目前學生數29

人，考量該校未來5年學區新生人數中，學生數皆為

40人以下、新生數皆未達10人，且113及114學年

度每年僅2人，與大城國小車程僅5分鐘近便性等因

素，擬於112年2月初擇日在該校辦理停辦公聽會。

彰化縣政府未充分討論學校未來可能
發展，即上簽遽下結論並公告辦理潭
墘國小停辦公聽會，致使國民教育法
明定學校停辦前應進行專案評估之目
的流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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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24

彰化縣政府舉辦潭墘國小停辦公聽會。當日公聽會決議：本次公聽會結束後，依據公
聽會與會人員意見、彰化縣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校園空間利用及財務支援計畫等
因素辦理後續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事宜。

然與會人員多持反對意見💢：

公聽會
目的係廣泛蒐集停辦學校學區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以作為後續各地方政府審查之
參考，學生亦可於上開公聽會中陳述意見，各地方政府亦就相關人員等於公聽會上所
提出之意見作成公聽會紀錄。

學校不只興學，還連結社
區人文情感，教育百年大
計不應用廢校成本來衡量

這個學校是潭墘人出錢出
力撐出來的，要廢校，沒
這麼簡單

這是潭墘人的學校，潭墘
人溫文誠實，所以要受人
宰割

教育目的是辦好學校不是
只有數人頭。為何不朝向
分校、分班思考？

潭墘國小圖書館

調查發現:彰化縣政府停辦潭墘國小未凝聚社區共識、踐行程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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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13

彰化縣政府教審會決議:
1.潭墘國小113及114學年度每
年新生數僅2人，未來5年學
生數皆為40人以下、新生數
皆未達10人。為促進學生同
儕互動及群體多元學習，通
過潭墘國小自112學年度起停
辦。

2.未來如有增加返鄉人口並提
升該地學齡學生數，亦可研
議復校之可能性。

彰化潭墘國小反廢校聯盟
至縣府抗議。

112.4.17 112.7.14 112.7.27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2年度停字第7
號裁定駁回停止處
分執行。

教育部訴願決定駁
回，原處分應予維
持。目前行政訴訟
中。

教審會
審議

專案評估結果及公聽會紀錄等，必須送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後送教育部
備查。

惟自公聽會舉辦到召開教育審議委員會決議停辦期
間僅僅2週，時間過短肇致在地民眾無法充分表達不
同意見。本院於112年5月16日現地履勘時，仍可見
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持反對意見，村長及居民刻
正尋求司法救濟程序中。

調查發現:彰化縣政府停辦潭墘國小未凝聚社區共識、踐行程序正義



調查發現:彰化縣政府未運用多元工具協助潭墘國小發展轉型

惟據本院專家學者指出：

17

彰化未做偏鄉小校輔導，導致居民連續受傷

彰化縣政府無能力處理小校問題，是糟糕且
不負責任政策，最後廢校時再請學生發聲已
經遲了，且走到那一步，學校已經很困難了

1. 混齡是教學的一種方式，是在不得已原因(如交通困難)，混
齡教學並非萬靈丹。

2. 潭墘國小報到率僅5成，且明後年新生僅餘2人，隔代教養
及單親問題嚴重，主要仍考量學生受教育的品質。

彰化縣政府表示：

潭墘國小是沒有善意溝通的結果，
政府未能超前思考部署，導致一
方面鼓勵地方創生，一方面卻廢
校，且廢校後推動遊學中心，甚
至設置游水設施，與地方毫無連

結，讓居民感受很差



調查意見: 彰化縣政府停辦潭墘國小過程核有怠失，本院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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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修正前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第4條已明定

除改制分校、分班外，尚有混齡編班、混齡教學等方式，提供地方

主管機關多元工具，以協助輔導小校轉型發展，並可兼顧學生群性

目標。

•然彰化縣政府僅以學生人數為主要考量，自棄協助輔導偏鄉教育之

責，也剝奪所屬小型學校多元發展機會，顯見彰化縣政府未依CRC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依法善盡社會溝通並踐行程序正義，也未與該校

達成轉型發展之共識，肇生當地居民及家長持續激烈抗議及紛爭不

斷，核有怠失。



調查發現:學校是社區的心臟－緊密連結、相互依存

• 各地方政府於考量停辦學校時，應將社區或部落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社

區對學校依賴程度均應納入地方政府停辦學校之專案評估項目之一。本院

履勘雲林縣古坑鄉樟湖國中小、山峰華德福實驗國小，均可見學校作為社

區的心臟，確實扮演引領社區發展之關鍵角色，不僅促進發展社區產業，

也提升學生對於社區之認同感，顯示學校與社區相互依存、共生共榮而得

以持續發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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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樟湖國中小與咖
啡產業、雲科大及社區
協會建立協作社群，並
開設藍染工作坊及推廣
當地作物，活絡社區產
業，建立學校與社區運
作模式。

案
例 雲林縣山峰華德福實驗國小過去曾

面臨裁併危機，經地方人士爭取學

校轉型，至今已有6成師生自外縣

市移入，甚至買地、購屋或就業，

成為當地社區創生之生力軍。



調查意見:莫輕忽「廢校即廢村」的嚴重性

• 行政院已於108年確立「地方創生」為國家安全戰略層級政策，期以促

進青年返鄉及地方發展，以解決城鄉人口及發展失衡問題。

• 然各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如在缺乏與社區討論未來發展下，逕以停辦小學

方式，輕忽「廢校即廢村」之嚴重性，則無異於扼殺及放棄當地社區未

來發展可能，導致青年無法返鄉或僅能被迫外移，長期將使社區沒落，

甚至連同社區文化及認同消失，實與國家推動城鄉均衡及地方創生之總

體政策方向背道而馳。

• 以彰化縣政府停辦大城鄉潭墘國小歷程為例，在廢校討論過程中，彰化

縣政府既未考量廢校對於社區之影響，亦缺乏與地方共商學校轉型或社

區發展之對話，復於廢校後空間利用與地方社區缺乏連結，傷害當地社

區居民感受。 20



彰化縣連續停辦小校，使學生一再轉學，應予檢討

• 彰化縣政府109年3月2日決議停辦永光國小，該校停辦後由大城國小接管，並有6名學
生轉學至頂庄國小。惟彰化縣政府於110年2月3日決議通過停辦頂庄國小，並將原頂
庄國小學區併入西港國小，導致原就讀永光國小5名學生再次轉學(另1名學生畢業)。

21

原國小
轉安置國小

109學年度停辦
永光國小

110學年度停辦
頂庄國小

112學年度停辦
潭墘國小

大城國小 26 5 23
西港國小 4 20 0
頂庄國小 6 0 0
美豐國小 0 0 1
外縣市 1 0 0
合計 37 25 24

因停辦學校致使學生被迫轉學，乃國家政策手段之結果，惟針對學生一再因彰化縣
政府廢校而被迫轉學情形，彰化縣政府僅稱：針對再轉安置之學生，再次發放1次性
助學金2萬元云云，未認知到多次轉學對於學生學習或生活適應之影響，亦未進行任
何兒童權利影響評估，不僅影響學童受教權益，亦恐使其遭受歧視對待，未符CRC所
明定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調查意見:廢校後學生轉學學習適應情形，政府應予追蹤

•本院專家學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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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後學生的未來發展，
包含在校人際關係之挑戰
及適應等，均值主管機關
追蹤瞭解，以確切釐清廢
校是否為真正合理之手段。

政府辦理裁併校主要考
量仍為財政因素，但卻
無法評估學生身心發展
及學習成效。任何教育
制度之改變將在10年至
20年後對學生產生影響，
惟目前政府缺乏相關指
引或評估指標。

審議廢校過程應緊扣確保
學生受教權益之目的處理，
但是地方政府並未瞭解學
生被裁併校轉學後之學習
成效，顯然未符目的。

國家對於此類學生除轉學前之心理建設及準備外，更需長遠關注轉學後學習適應情形。

教育部允宜督同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據CRC精神重新檢視相關變更或停辦準則，於裁併

校前如何進行兒權影響評估，並結合各縣市偏遠地區學校教育資源中心規劃建置相關

監測機制，研議長期追蹤指標以利評估裁併校對於學生學習及生涯發展之影響。



調查發現:討論學校存廢過程中未落實兒童表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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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第12條規定
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
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
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
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CRC第13條規定
兒童應有自由表示意見之權利。

CRC第14號一般性意見
所有關於兒童之事務，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
為優先考量，政府於決策前不僅應正視兒童
表達意見之權利，並應權衡對於兒童權利之
正負面影響，進行兒童權利影響評估。

• 潭墘國小學生反映不想廢校，
但未被地方政府參採或溝通。

• 本院諮詢專家學者指出：「最
後廢校時再請學生發聲已經遲

了！」

案
例



調查意見:討論學校存廢過程中應落實兒童表意權

• 教育部於變更或停辦準則明定地方主管機關應辦理公聽會，以聽取相關

利害關係人士意見，然而實務上，公聽會雖未排除學生參與，然在啟動

專案評估、公聽會乃至於最後審議的過程，學生聲音並未被聽見或是全

然消失，恐未符CRC保障兒童表意權之意旨。

• 究如何在討論學校發展或存廢過程中，讓社區、家長及學生能充分瞭解

並與地方政府溝通對話，形成對學校未來發展方向之共識，教育部允應

督導各地方政府強化專案評估及公聽會功能，並依兒少權法及國民教育

法適時導入兒少或學生代表制度以保障並促進兒少表意權之實現，落實

CRC及國民教育法第10條規定意旨符合兒少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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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現行混齡教學或編班仍面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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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專家學者指出：據教育部表示，在26所學校停辦或合併前，

曾推動辦理混齡教學僅有9校！即便學校轉型為實驗教育或辦理

混齡教學，教學現場仍缺乏混齡教學之專業師資，亦未提供相

應誘因：

1. 建議解放學校規模機制及運營模式
2. 師資培育制度並未培育教師有混齡教學之能力
3. 應針對小校進行結構性的轉變，整合行政資源
4. 政府長期忽略混齡教學之配套措施，整個行政體制未被改變
5. 面對小校增加趨勢，強化混齡教學師資培育為解決廢校問題根本解方



調查意見:小校林立應及早因應對策

•小校轉型發展及裁併議題將自小學延伸至國中，形成骨牌效應，

此為我國國民教育之一大警訊。

•又隨著學校經營理念創新及翻轉，使得小型學校可以多元永續

發展，惟無論是學校編制、混齡教學職前師資培育或在職訓練，

均待教育部全盤研謀對策、完善相關配套措施。

•另學校發展、學區劃分及人口推估三者密不可分，教育部允宜

督同各地方政府依人口變化與社區韌性，重新思考並建構合理

行政區域及學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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